
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生會選舉罷免法 

 
民國106年8月1日 初訂 

民國108年9月25日 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院學生會之正、副會長之選舉及罷免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之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單記投票之    

              方式行之。 

 

第二章  選舉機關 

第  三  條    正、副會長之選舉，由學生會選舉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    

              負責籌組運行。 

第  四  條    選舉事務委員會若干名，由正、副會長經執行秘書提名，於選舉     

              前兩個月之系會時間，經全體系員百分之十以上出席，出席會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選委會主委由執行秘書擔任，若因故無法 

              擔任， 則由執行秘書另覓人選經會長同意任命之。選委會之各項 

              決議採合議制。選委會主任委員負責相關會議之召集、主持及經 

              費之核報。 

第  五  條    選委會掌管下列事項： 

              一、選舉、投票事務之綜合策畫。    

              二、選舉、投票之辦理及公告宣導。 

              三、選舉、投票秩序之維護及管理事項。 

              四、候選人、選舉人之 資格審查。 

              五、選舉結果之公告。 

              六、接受選舉事務之相關申訴。 

              七、主持新舊任之正、副會長監交典禮。 

第  六  條    選委會下設三組： 

一、秘書組：負責候選人之登記，資格審查。公布選舉人名冊、                

製作發選票、印製選舉公報及選務工作經費之收支。 

二、 選務組：負責發出選舉公告、宣導選舉之推行事項、投票所    

之設置、投票圈選工具之籌備。執行投開票之程序及秩序之維 持。 

三、選治組：負責候選人、選舉人、助選員等違反投票法之監察   

事項及受理相關違規檢舉。 

第  七  條    選委會之預算由選委會主委依法編列。 

第  八  條   當屆選委會應於新舊任正、副會長之交接儀式結束後宣布解散。 

 

第三章 選舉  

第一節  選舉人 

第  九  條    本院學生會會員(按本院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四條規定)，有選舉權。 

第  十  條    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之學生證領取選舉票。若學生證遺失，    

              須憑私立東吳大學開立之學生證明。 

第 十一 條    選舉應於規定時間進入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但已於規定   

              時間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第二節  候選人 

第 十二 條    候選人須為院學生會會員期滿二個學期。 

第 十三 條    選舉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未繳清會費者。 

                二、擔任選務之工作人員。 

第 十四 條    符合資格之參選人於選委會完成登記後始成為候選人，申請登記之參   

              選人應備下列物件： 

              一、學生證之正反面影本。 

              二、本人二吋照片三張。 

              三、欲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與個人經歷資料。 

第 十五 條   候選人名單公布後，經發現符合前條所列者，由選委會撤銷候選人資    

              格。或為候選人當選後，由選委會宣布其當選無效。 

第 十六 條    登記為候選人欲取消者，逾登記期間不得撤回。於登記期間撤回者， 

              不得二次申請登記。 

 

第三節  選舉區 

第 十七 條    正、副會長選舉以全系為選區，搭檔競爭產生。 

 

第四節  選舉及登記之公布 

第 十八 條    選委會應於下列時間內發出登記及選舉公告： 

一、於登記期間首日前十五日公布候選人登記申請之辦法，並告示細節。 

              二、於投票日十五天前公告投票地點、日期及時間並發放選舉公報。              

              選舉公報須刊載本法所定之候選人政見及個人經歷資料。 

              三、於投票日一星期前進入合法競選時間。 

              四、於選舉結束後三日內公告選舉結果。選舉結果之公告須含當選人              

              名單、各組候選人得票數、此次選舉之投票率及違規投票數。 

 

第五節  選舉活動 

第 十九 條    候選人之合法競選活動如下： 

              一、舉辦政見發表會。 

              二、發放宣傳單。 

              三、其他經選委會許可之活動項目。（若候選人之競選項目非上      

              述者，選委會為可視情況口頭警告、違規公示及勒令停止該違規               

              活動。） 

第 二十 條    政見發表會之安排及協調，由選委會負責接洽及協調。 

第二十一條    選委會應於投票當日進行清票、點票、封箱、驗票等事宜。 

 

第六節 投票及選舉結果 

第二十二條    選舉人之投票，由選舉人於投票圈選欄上以選委會備製之工具圈選。 

第二十三條    於投票所中有下列情事者，選務人員得令其離開投票所： 

              一、喧嘩、干擾，勸誘他人任何與選擇候選人相干之內容。     

                二、攜帶危險物品入場。 

              三、其他足以影響他人投票意願之情事。 



第二十四條    投票結果以最高獲票組為當選人。同額競選之情形，（當參選組別只有   

              一組時）投票率須達百分之五，有效票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意為當選 

              人。若無得票數較高者，由選委會於一周內公佈二次選舉之辦法。二 

              次投票後仍無得票較高者，以抽籤決定之。（兩組競選取相對） 

第二十五條    選舉之投票人數應逾選舉人之總數百分之五，若非則視為無效選舉， 

              由選委會於一周內重新公告選舉辦法。 

第二十六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兩組以上者。 

              二、圈選後塗改者。 

              三、選票有嚴重污損且不完整者。 

              四、圈選位置不可辨認為何人者。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等標記任何文字符號者。 

              六、不加圈完全空白者。 

              七、未使用選委會備製之工具者。 

              八、選票未加記選委會之證明印章者。 

              九、未使用選委會製發之選票者。(前項無效票之認定，由現場選務人          

              員共議決表之。正、反意見同數者，應為有效票。) 

第二十七條   候選人對於選舉結果有異議者，應於結果公布之後三日內向選舉委員                

              會提出申訴。 

 

第四章  罷免 

第二十八條    正、副會長之罷免案應由選舉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以上連署， 加附理由  

              書並於會議由連署代表人公開提案。由執行秘書及各部幹部組成罷免 

              審議會（以下簡稱罷審會）審議。於一週內審查完畢，若不通過，須 

              於會議上公開說明理由；若通過，經三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大會， 

              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會長罷免案方得成立逕付罷審會，於一   

              週內辦理全體會員之直接投票。 

第二十九條    正、副會長罷免案於全體會員直接投票，投票率達百分之五十，且同 

              意者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始為可決。 

第 三十 條    當正、副會長罷免案最終結果為可決，應成立臨選會於一週內辦理正、   

              副會長補選事宜。罷審會委員為臨選會之當然委員。罷審會委員可經  

              執行秘書之同意任命臨選會事務員若干名協助辦理補選事宜。 

第三十一條    欲將其罷免者任期未滿三個月，不得對其提出罷免案。若罷免案未能  

              通過，於三個月內不得再次提出該者之罷免案。 

 

第五章 妨礙選舉之處罰 

第三十二條    候選人與選舉人有下列各項行為者，選委會及臨選會得口頭警告、違 

              規公示： 

一、對於候選人或具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當利益，而約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二、對於選務人員或助選員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而許以助選或其他足以影響選務之公平者。 

三、對於選舉人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者， 而欲其改             

變選舉意願或不行使投票權利者。 



四、以任何不符合善良風俗之行為妨礙他人競選、助選、選舉、執行 

選務籌備者。 

五、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                   

或他法散播謠言及不實之事者。 

              六、為任何足以妨礙選舉事務籌備及運行者。 

第三十三條    凡選舉人，皆有資格向選委會及臨選會檢舉違規者。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之修訂須經四分之一以上學會成員連署提案，交付秘書處負責 

              審查並於翌次會議提出表決。三分之二以上學會成員出席，出席成員           

              四分之三同意方得通過，並於通過後於該次會議經會長頒布後即日生  

              效。 


